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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署展現防貪成效，103年財務效益已達 4億餘元 

從事廉政工作不僅要「肅貪」，更重要的是要做好「防貪」，並透

過機關內部的政風機制儘早發揮預警，防患於未然，持續展現防貪成

效。 

法務部廉政署(下稱廉政署)督導各級政風機構掌握廉政風險因

子並加強預警作為，103年起設定以「節省多少公帑」及「增加多少

國庫收入」作為對外說明防貪工作量化成效的關鍵績效之一，責成政

風機構按月回報成果，103 年已獲致節省公帑計新臺幣(以下同)4 億

1百多萬元、增加國庫收益計 2千 2百多萬元，合計達 4億 2千 3百

萬餘元之執行成果。換言之，廉政署不僅從執法面強力肅貪，也藉由

預防舞弊、強化內控措施之提出，連帶協助各級機關避免浪費公帑，

替人民看緊荷包。 

以某縣政府為例，縣政府為改善污水排放，辦理9件下水道工程，

總經費 14 億 3 千 5 百餘萬元，政風單位透過監辦驗收及稽核發現主

要工項的施作方式與品質、污水接管數量與契約規範不符，工程變更

設計有浮計經費等情，遂建議機關要求廠商限期改善，以及重新估驗

計價，獲首長核准，計節省公帑 988萬餘元，避免可能的驗收違失，

並確保工程品質。 

  



參考案例：某縣政府發掘分支管網及用戶接管工程採購重大缺失案。 

某縣政府於辦理污水下水道分支管網及用戶接管工程採購結算、

付款程序時，接獲反映指稱該工程施作多有違常情事卻仍予驗收。縣

府遂責成政風處進行瞭解。經政風處調閱相關結算資料，比對本案工

程數量統計資料，發現直徑 10 公分用戶糞管等工項竣工圖說確有異

常，立即會同業管單位進行實地檢測，證實部分工段確有將低價匯流

管浮報為糞管、溢計糞管數量、部分排水溝未具排水功能及以無功能

排水溝增加結算金額等異常情事，且針對多功能再生混凝土辦理現場

鑽心抽驗，也發現厚度皆未超過契約所規定 30公分，品質顯有瑕疵。 

政風處與業管單位即綜整分析前述缺失資料簽報首長，獲縣長指

示就前述異常及錯誤函請監造單位處理改善並重新辦理估驗計價，經

重新核算扣除溢計金額約新臺幣 988萬餘元，節省公帑著有實益，並

依約追究監造單位及相關人員責任。 


